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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以賽亞書（4）神譴責六項罪（賽 4:1-5:17） 

 
 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 
在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以賽亞書書 2:6-3:26 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  
先知以賽亞用“滿”字來描寫以色列人的罪行。以色列民滿了東方的風俗，有作觀兆的，像

非利士人一樣，而當中描述的許多東西，都是五經律法所禁止的。不但如此，以色列民也與

外邦人擊掌，這代表他們放棄與神所立的約，轉向與別的國家立下盟約。這可不只是政治上

的聯盟那麽簡單，而是一種離棄耶和華之盟約的叛教行為。因此，他們的“滿”，讓他們不

能在摩西之約當中履行神的旨意，反而與外邦人立約，背離了神的約。 
 
以色列人還滿了金銀及馬匹，這正違反了申命記 17:16-17 的要求，因為申命記的經文指出，

君王不可以為自己加添馬匹。8 節先知指明他們的地滿了偶像，也說明他們做了申命記所禁

止的事情。由此可見，這些猶大的國民，擁有當時古近東列國最能使一個國家强大的東西，

所有這些東西竟都能够在猶大國當中找到。他們視這些東西是他們的成就所在，他們倚靠這

些東西來使國家强大，但這些東西卻違反了律法的要求。 
 
11 節先知指出，高傲的眼目必降為卑，這些人也必屈膝，只有神才能被尊崇。此節說明了一

種讓人做人、讓神做神的傾向，人必須成為真正的人，人不可能成為神，人的受造是一種卑

微的受造。在神面前，人只是受造物的一員而已。另外，神不可被降格，被當作人那樣看待，

我們不能把神物化，成為自己操控的對象。反之，神必須為人所尊崇。 
 
接著，先知以賽亞用“高”字來說明當時的人們驕傲狂妄，以賽亞先知運用了很多自然的圖

像，說明這些假冒為善人的高傲。在以賽亞書當中，這些樹、山等等理應是尊崇耶和華的東

西，現在卻相反地成為象徵自高者的東西。既然這些自然界的東西並不能活出神所創造的屬

性，也就象徵了假冒為善的人所活出的生命，他們違反了創造的秩序，沒有好好屈身尊崇神。 
 
對於這些高的人，在本段以賽亞先知清楚地說明他們必降為卑。“降卑”在本段也是多次出

現。這正說明任何看自己為高的人，最終都會降卑，都一定會成為卑微。這種降卑並不是一

種自卑，而是一種向神的屈身，代表這是一種敬拜。原來，自認為高的人視自己為神，他便

可以目中無人，更可以目中無神，哪知這種視自己為神的心態，正正違反了自己的人性，而

建立人性最好的方法，就是好好的屈身，也好好地尊崇耶和華，因為祂才是真正高的主宰。 
 
因著以色列人的驕傲，自以為高大，先知以賽亞指出，到那日神必會審判他們。在那日是一

種拋棄偶像、有耶和華同在的日子，對惡人來說，這是審判的日子，對受欺壓的義人來說，

這是拯救的日子。 
 
在 3 章，以賽亞先知指出以色列人的驕傲，驅使人去倚靠一些偉人來使國家强大。然而，經

文提到，百姓對這些偉人的倚靠，不能帶來國家真正的復興，因為神反而選用人以為不善於

治國的人，那就是孩童、少年人等，這些人沒有經驗治國，在人看來都不够資格，都是軟弱

及沒有實質能力的人。在這經文看來，他們是負面，他們會轄管、欺壓及侮慢那些偉人。這

種描述其實是一個比喻，比喻那些偉人會受到應有的報應。神用從前那些偉人所欺壓的對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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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過來欺壓他們。原來，神喜歡用世人看似低人一等的人，來執行祂的審判。 
 
在 3:16-26，先知以賽亞以錫安女子來作擬人化的比喻，以錫安城本身之前的榮華與將會受到

的刑罰作對比。這些女子有很多自滿的東西，她們賣弄眼目，俏步徐行，脚下玎璫，這一切

的動作都只是為了得到別人的讚賞，這些動作背後的動機便是狂傲。以賽亞先知用了五節的

經文來描述這些女子的華麗穿著。這表明當時的人們太多的花費，全都落在這些表面化的裝

飾當中，叫人聯想起她沒有把資源用在實踐律法上，沒有用在照顧城內有需要的人身上。 
 
接下來，我們繼續研讀以賽亞書 4:1-5:17 的內容。 
 
以賽亞書 4:1-6 記載：“在那日，七個女人必拉住一個男人，說：‘我們吃自己的食物，穿自

己的衣服，但求你許我們歸你名下；求你除掉我們的羞耻。’到那日，耶和華發生的苗必華

美尊榮，地的出産必為以色列逃脫的人顯為榮華茂盛。主以公義的靈和焚燒的靈，將錫安女

子的污穢洗去，又將耶路撒冷中殺人的血除淨。那時，剩在錫安、留在耶路撒冷的，就是一

切住耶路撒冷、在生命册上記名的，必稱為聖。耶和華也必在錫安全山，並各會眾以上，使

白日有烟雲，黑夜有火焰的光，因為在全榮耀之上必有遮蔽。必有亭子，白日可以得蔭避暑，

也可以作為藏身之處，躲避狂風暴雨。” 
 
本段以“在那日”作開始，延續了上文一貫“在那日”的主題，在上一章，“在那日”都是

審判惡人並拆毀他們的日子，但從本章 2 節起提到的“在那日”，卻是一個更新的日子，這

讓我們明白到：沒有拆毀，就沒有建立。 
 
本段再次提到“錫安女子”。在上一章，先知指出“錫安女子”只有華美的外表，卻沒有律

法與道德的實在，但在本段，主以公義的靈和焚燒的靈，將錫安女子的污穢洗去，這說明錫

安女子必須受到神的管教與苦難，才能把她的污穢除去。這苦難是指什麽呢？ 
 
在 3-4 節的末尾，我們看到這苦難就是指被擄：那時，剩在錫安、留在耶路撒冷的，就是一

切住耶路撒冷、在生命册上記名的，必稱為聖。經文說明在苦難的煉淨之後，便有餘民住在

耶路撒冷，其他的人民已被殺，只有他們成為餘民。餘民經歷了非一般的苦楚，因而有幸在

生命册上留名，以此成為聖潔。原來，神的煉淨並非要趕盡殺絕。神存留了餘民，好使他們

因所經驗的苦難而成聖。 
 
在 5 節先知指出，錫安山必再次有神的榮耀，當中所描述神同在的情況，跟神降臨在西奈山

時的情景一樣。這樣看來，神的同在不是一種溫柔的同在，而是一種驚天動地的同在，强調

神本身並不能受人的操控，因為祂本身就是狂風暴雨。 
 
透過這段經文，我們看到“在那日”是神同在的日子。但在這日子臨到之前，苦難與焚燒的

經驗都是壓倒性的，這些試煉的臨到，原是為了潔淨那些經驗苦難的餘民，讓他們可以直接

經驗神那種不能掌握的同在。原來，人總是喜歡把神簡化成自己所玩弄的把戲。當我們還是

把神工作的範圍收緊在自己的安全區域當中時，我們將會經驗祂那無情的管教。在管教的過

程當中，有火焰般的苦難，但我們卻不致失望。苦難的出現能潔淨我們，叫我們再次見證神

那真實的同在。在人看來。神的同在是危險區的同在，卻是一種真正的同在。 
 
以賽亞書 5:1-7 記載：“我要為我所親愛的唱歌，是我所愛者的歌，論他葡萄園的事：我所親

愛的有葡萄園在肥美的山岡上。他刨挖園子，撿去石頭，栽種上等的葡萄樹，在園中蓋了一

座樓，又鑿出壓酒池；指望結好葡萄，反倒結了野葡萄。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猶大人哪，請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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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現今在我與我的葡萄園中，斷定是非。我為我葡萄園所做之外，還有什麽可做的呢？我指

望結好葡萄，怎麽倒結了野葡萄呢？現在我告訴你們，我要向我葡萄園怎樣行：我必撤去籬

笆，使它被吞滅，拆毀牆垣，使它被踐踏。我必使它荒廢，不再修理，不再鋤刨，荊棘蒺藜

倒要生長。我也必命雲不降雨在其上。萬軍之耶和華的葡萄園就是以色列家；他所喜愛的樹

就是猶大人。他指望的是公平，誰知倒有暴虐（或譯：倒流人血）；指望的是公義，誰知倒有

冤聲。” 
 
本段是一首有名的葡萄園之歌，是一首愛的情歌，是一首耶和華為自己情人所唱的情歌。這

情歌主要分為四部分：一、葡萄園的故事；二、讓聽眾定案如何賜下審判；三、審判的宣告；

四、對這比喻的解釋。這首情歌很有文學技巧地描述了一個故事，引起了聽眾的興趣並他們

的共鳴，最後聽眾能與唱愛歌的先知一起，為這歌中所描述的“惡棍”帶來共同的裁決，藉

著這技巧，讓聽眾明白自己本身就是那“惡棍”。情況就好像拿單先知對大衛說出富戶給客

人預備羊羔的故事一樣，富戶不從自己羊群中取出，卻從窮人取出他惟一的羊羔，以此來引

起大衛對故事中“惡棍”的裁決，拿單從而有效地指出，“惡棍”就是大衛自己。 
 
在這裏，首先，情歌說明耶和華為葡萄園花盡心思，包括刨挖園子，撿去石頭，栽種上等的

葡萄樹，在園中蓋了一座樓，又鑿出壓酒池。因著這般上好的安排，神本來能指望結出好葡

萄，但竟然結出野葡萄。好葡萄與野葡萄同樣都是葡萄，在外表上可能沒有太多的分別，但

味道卻截然不同。然而，“萬軍之耶和華的葡萄園就是以色列家；他所喜愛的樹就是猶大人。”

祂指望公平，看哪，卻有流血；指望公義，看哪，卻有冤聲。公平與公義就是好葡萄，暴虐

與冤聲就是野葡萄，表面上是平安喜樂，背後的實況卻是暴虐與冤聲。這表面的平安喜樂可

能與公平公義的表徵一樣，但在背地裏卻顯得截然不同。這比喻說明以色列民有好的外表，

但暴虐與冤聲卻是他們的實底。 
 
另外，這比喻指出耶和華花盡心思來養育以及種植以色列民，這群屬神的子民比起任何子民

更有條件活出公平與公義，因為他們明白律法，也有先知瞭解神的吩咐，但他們卻帶頭犯罪，

與律法所吩咐的截然不同，讓人跌破眼鏡。 
 
這段經文帶給我們的反思是：神給我們的恩惠很多，祂叫我們有機會信主及領受祂各樣的恩

惠，原是為了創造結果子的有利條件，哪知道我們有時會忘恩負義，離開了神的要求，反倒

結出不好的果子，甚至比未信者更差。這是否也是我們的現況呢？到底我們是否能悔改，結

出好葡萄呢？ 
 
以賽亞書 5:8-10 記載：“禍哉！那些以房接房，以地連地，以致不留餘地的，只顧自己獨居

境內。我耳聞萬軍之耶和華說：必有許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為荒凉，無人居住。三十畝葡萄

園只出一罷特酒；一賀梅珥穀種只結一伊法糧食。” 
 
從 8 節開始，先知以賽亞用了六個“禍哉”來說明先知痛恨的東西，第一個“禍哉”是這樣

的：“那些以房接房，以地連地，以致不留餘地的，只顧自己獨居境內。” 
 
“以房接房，以地連地”是指一項大型的工程，藉著吸納別人的土地來造成大屋苑。當時以

色列民的土地，已在約書亞的年代被分配，每個人都繼承了祖宗留下來的土地，任何人都不

能取得別的支派的土地，就算以色列的弟兄窮起來，要以土地作抵押來借錢，也必須在禧年

時無條件地歸還土地給那弟兄，因此，富有的地主不可以用錢吸納別人的土地，來成就自己

大型的工程，否則便會造成貧者越貧、富者越富的局面。這樣，以賽亞所針對的，就是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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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地主，用“以房接房，以地連地”的方式來違反律法，把別人的土地收納，以致不留餘地，

只顧自己獨居境內。用現代的描寫，這便是一種地産霸權。 
 
先知警告將來的圖像是這樣：“必有許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為荒凉，無人居住。”這代表這

些地主買了地及建了房屋，以為可以有人居住並從中獲利，但因為日後的被擄，他們所建的

房屋就成為荒涼。原來，人往往擁有財富便期望擁有更多，錢財就是海水，人越想要更多，

便越來越渴，永遠無法滿足，當人以為又大又美的房屋能為他賺取更多財富，卻不知神就在

他們認為操控一切時賜下祂的審判，讓被擄的苦難出現，結果所建的房屋無人居住，成為廢

墟。 
 
以賽亞書 5:11-17 記載：“禍哉！那些清早起來追求濃酒，留連到夜深，甚至因酒發燒的人。

他們在筵席上彈琴，鼓瑟，擊鼓，吹笛，飲酒，卻不顧念耶和華的作為，也不留心他手所做

的。所以，我的百姓因無知就被擄去；他們的尊貴人甚是饑餓，群眾極其乾渴。故此，陰間

擴張其欲，開了無限量的口；他們的榮耀、群眾、繁華，並快樂的人都落在其中。卑賤人被

壓服；尊貴人降為卑；眼目高傲的人也降為卑。惟有萬軍之耶和華因公平而崇高；聖者神因

公義顯為聖。那時，羊羔必來吃草，如同在自己的草場；豐肥人的荒場被遊行的人吃盡。” 
 
該段描述了第二個“禍哉”，這個“禍哉”主要針對社會的上流人士，他們是清晨早起，追

尋烈酒，因酒狂熱，流連到深夜的人。這其實是一個比喻，比喻這些上流人士由早上到夜深

所做及所想，盡都是享受及宴樂，這群上流人士就是猶大的官長、宗教領袖、祭司及文士。

他們都是社會的精英，卻不留意耶和華的作為，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，但他們卻竟然沒有興

趣瞭解神的心意，只沉醉於享受當中。經文指出這是無知的行為。 
 
面對上流人士的無知，神賜下祂的審判，審判內容主要有三個方面：一、他們會被擄；二、

他們將會經歷極度的饑餓；三、陰間擴張其欲，開了無限量的口，把他們所有的榮耀都吞下

去，情況就好像可拉、大坍、亞比蘭一黨人的結局一樣。因著他們的背叛，地便開了口，吞

了他們下去，經文以此比喻這群上流人士佔據了領袖的位置，但他們卻如可拉、大坍、亞比

蘭一黨一樣奪權，沒有履行在權力上應有的責任。因此，以上三樣的審判，都帶來耶路撒冷

城的人口減少，所有上流人士都會受到刑罰。 
 
當上流人士受審判時，神便能真真正正地成為猶大的主人：惟有萬軍之耶和華因公平顯為崇

高，神聖的神因公義顯為聖。當這些上流人士被審判，人才能明白誰才是猶大國的主人，上

流人士以為自己可以主控一切，不把神看在眼內，在地上根據他們的利益而行而不是根據神

的律法而行。只有當他們被審判，耶和華才真正行使公平與公義。公平與公義這兩個字是律

法的同義詞，這說明耶和華的崇高並非藉著欺壓窮人或自我吹噓而來，祂的崇高是藉著律法

的行使而來。當以色列民行使律法，他們才可以效法神的聖潔。這叫我們明白，遵守律例讓

以色列民更聖潔，也因而顯出神本身的聖潔。難怪只有當這些對律法無興趣的人被審判時，

神的聖潔才可以彰顯出來。 
 
透過這段經文，我們來反思：最近你正在熱衷什麽事物，甚至會到達狂熱的程度呢？你終日

所思所想、所作所為的到底是什麽呢？求主叫我們悔改，重新關心耶和華的事，以及藉著聖

經瞭解神的心意。 
 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裏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麽不

明白的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麽難處，也請

讓我們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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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 
 


